
新竹市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單位與人員遴選表揚要點

一、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表揚熱心推動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環境保護（以下簡稱環保）事務並有顯
著績效者，特訂定本要點。

二、表揚類別如下：

（一）單位類：

１.團體組：指里、社區及社會團體等單位。

２.學校組：指本市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

（二）人員類：

１.義工人員組：指熱心參與環保工作並領有環保護照之人員。

２.教師組：指本市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教職員。

３.學生組：指就讀本市公、私立大專院校、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學生。

三、各組遴選資格如下：

（一）團體組：

１.運用當地資源研提環保計畫，並據以推動執行著有績效者。

２.二年內未獲環保有功團體獎項者。

（二）學校組：

運用學校當地資源研提環保計畫，並據以推動執行著有績效者。

（三）義工人員組：

１.具有下列二項以上事蹟者：
（１）力行環保工作：對社區清潔維護、綠美化、垃圾減量、資源回收或資源再利用等生活環境改造工作著

有績效者。
（２）推廣環境教育：辦理環境教學、展示、講習、政策宣導或解說活動著有績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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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監督通報：擔任污染監督通報工作，消除重大公害發生或勸導民眾改善行為著有績效者。

（４）生活環保：推動執行綠色消費或綠色採購等生活環保工作，而且影響他人著有績效者。

（５）贊助認養：捐贈、贊助及協助環保活動、認養公共設施場所著有績效者。

（６）環保學術研究：發明環保技術、研究環保理論、實論、應用，在學術領域或實務界獨具創作者。

（７）其他對環保工作有卓越貢獻者。

２、參選之義工不得從事環保相關職業，具校長及教職員身分者不列入本組表揚。

（四）教師組：

視當地環保教學需要，研究、出版及運用於教學或研提環保計畫，並據以推動執行著有績效者。

（五）學生組：

視推動環保之需求，運用學校或當地資源研提環保計畫或推動環保工作著有績效者。

四、推薦方式：

（一）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接受學校組、教師組及學生組報名。

（二）每年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接受團體組及義工人員組報名。

（三）推薦表及資料以郵寄（以郵戳為憑）電子傳遞或親自送件至新竹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五、評審方式如下：

一 初選：

１.評選方式

於每年六月辦理學校組、教師組及學生組之書面資料審查，學校組及教師組入選十名，學生組入選二十

名，其中每組入選之前二名，提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參加全國性選拔。

（１）於每年十一月辦理團體組及義工人員組之書面資料審查，團體組入選十名，義工人員組入選二十名，

其中每組入選之前二名，提報環保署參加全國性選拔。

（２）環保計畫執行期間為一年一期（學校組、教師組及學生組之計算期程由本年八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



十日止；團體組及義工人員組之計算期程由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３）執行事蹟應提列前一年工作成果（如執行計畫、相關圖片及相片並附註文字說明等）。

２.評分要項：

（１）環保計畫對當地環境之需要性及適確性，占百分之二十。

（２）工作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及長期助益性，占百分之二十。

（３）對當地社區和社會所造成之影響性，占百分之二十。

（４）工作計畫內容之規劃、設計和實施之擴展性，占百分之二十。

（５）能促動其他團體參與、贊助或提供資源之積極性，占百分之二十（本項學校組、教師組及學生組，僅

占百分之十）。

（６）計畫工作方法、理論和科學設計之完整性（本項僅用於學校組、教師組及學生組）占百分之十。

（二）複選：

１.環保局對初選入選者，採不定期實地查訪、評分，成績占百分之四十。

２.各初選入選者依所研擬之計畫內容或工作目標據以執行，並定期提報執行內容與成果供環保局彙整辦理審查評

選，成績占百分之六十。

六、表揚名額及方式：

（一）團體組：優等三名，頒給獎牌乙座。

（二）義工人員組：優等十名，頒給獎牌乙座。

（三）學校組：優等三名，頒給獎牌乙座。

（四）教師組：優等三名，頒給獎牌乙座。

（五）學生組：優等十名，頒給獎牌乙座。

前項表揚方式得視財源狀況，酌發獎勵金；其額度另訂之。

複選未獲優等者，由本府發給感謝狀以玆鼓勵。



七、敘獎方式：

獲頒學校、教師及學生組獎項之人員，由本府或所屬學校依權責辦理敘獎；最高以記功一次為原則。

八、評選小組：由環保局組成評選小組負責評選工作。

九、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



新竹市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單位與人員遴選活動推薦表填表說明
一、基本資料

（一）團體組：（8.1附表）

１.單位名稱：請填寫核准立案之單位名稱全銜。

２.單位地址、電話及傳真：請填寫詳盡，電話及傳真含區域號碼。

３.聯絡人：執行環境保護計畫之聯絡人。

４.立案日期及字號：指經政府核准立案之日期及字號（影印本乙份）。

５.環保服務事蹟：簡述過去一年內環保服務事蹟或工作情形。

（二）學校類：（8.3附表）

１.學校名稱：務請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規定，填寫學校全銜（例如，新竹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２.校址、電話及傳真：請填寫詳盡，電話及傳真含區域號碼。

３.學校班數、學生數：指學校當年度全校總班級數及學生數。

４.學校統一編號：指學校會計用統一編號。

５.聯絡人：學校執行環境保護計畫之聯絡教職員。

（三）義工人員組：（8.2附表）

１.單位名稱：請填寫單位全銜。

２.單位地址及戶籍地址：請填寫詳盡（含鄰里）。

３.電話、傳真：請填寫詳盡，含區域號碼。

４.照片：請浮貼最近六個月內半身二吋照片兩張。

５.職稱、擔任職務：指於服務單位所擔任之職務內容或職稱。

（四）教師組：（8.4附表）

１.學校名稱：請正確填明學校全銜。

２.校址、電話及傳真：請填寫詳盡，電話及傳真含區域號碼。



３.照片：請浮貼最近六個月內半身二吋照片兩張。

４.戶籍地址：請填寫詳盡（含鄰里）。

５.專長著作：相關環境教育、環境保護出版作品或著作。

６.服務年資：公私立學校教學服務年資。

（五）學生組：（大專院校、高中（職）學生請填8.5附表，國民中小學生請填寫8.6附表）

１.就讀學校名稱：請填明就讀學校之全銜。

２.校址、戶籍地址、電話及傳真：請詳細填寫，電話及傳真含區域號碼。

３.照片：請浮貼最近六個月內半身二吋照片兩張。

４.科系、年級：請填目前就讀科系別或年級。

二、環境保護計畫內容：

（一）計畫名稱：所研提環境保護計畫名稱。

（二）計畫目標：執行環保計畫所預期達到之環境保護目標。

（三）計畫人力：執行環境保護計畫所需人力，團體組包括社區或其他社會有關人力資源，學校組包括學校

成員、家長或社區人力資源。

（四）計畫經費：完成環境保護計畫所需經費及其來源，包括民眾、企業團體或家長會（學校組）等贊助經

費。

（五）計畫效益：執行環境保護計畫對當地學校或社區環境產生之正面效益。

（六）計畫影響：執行環境保護計畫對當地環境、學校及社區所產生的影響性（包含人、事、時、地、物）。

（七）實施內容：環境保護計畫實施的方法、進度。

三、環境保護工作具體事蹟：

（一）團體及義工組請填明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間之從事推動環境保護工作之具體事蹟，之前事蹟請勿填寫。

所填寫之事蹟務必具體，其內容包含人、事、時、地、物等各項資料。

（二）學校、教師及學生組請填明前一年八月至本年六月間所從事推動環境保護工作之具體事蹟，之前事蹟



請勿填寫。所填寫之事蹟務必具體，其內容包含人、事、時、地、物等各項資料。

（三）所填寫的事蹟及附件，請先加以歸納整理。

（四）義工人員及國民中、小學學生無須提環境保護計畫，僅請填寫基本資料及環保工作事蹟資料。

（五）推動環保工作具體事蹟照片：

請於照片欄位上黏貼三×五吋彩色照片，照片下並附二十字以內之簡要說明。

四、證明文件或資料：

（一）如有證明文件或資料，請以影本或加洗相片送審，以免遺失，獲獎者之資料環保局將留存做為編撰

實錄、推廣手冊之用，不予退還，務請參加遴選者自行保留原稿。

（二）資料請摘要提供並且打孔裝釘於報告表內，散落之資料將不予審查。

五、其他：

（一）所填資料請打字。

（二）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三）參加環保有功團體選拔者請填附表一；參加環保有功學校選拔者請填附表二；參加環保有功義工人

員選拔者請填附表三；參加環保有功教師選拔者請填附表四；參加環保有功學生選拔者請填附表五

之一或附表五之二；每一報名表限填一名遴選人員。

（四）表格上所需填寫之資料，務必按填表說明上各項規定填寫並且切勿空白、漏填，以免無
法進行審查工作。


